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授申請表

	學院/系所單位
	
	姓名
	

	本校任職日期
	    年   月   日
	教授證書號碼
	教字第      號

	教授資格
起資年月
	    年   月   日
	教授年資
	   年   月

	首任或續任
	□申請首任   □申請續任（前次特聘教授年資___年）
□申請終身特聘教授（曾任特聘教授年資累計達六年者）

	特聘教授聘期
(以學期為單位)
	     學年度第   學期起至    學年度第   學期止

	申請要件
請擇一勾選
並應附佐證資料
	· 1.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總統科學獎、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國家講座、國科會(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近五年內擔任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原則不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惟計畫管理費撥入本校之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得列入）且計畫經費補助金額累計達三千萬元以上或計畫管理費累計達二百萬元以上者。

	
	□3.依本校「延攬及留任國內外各類頂尖人才學術獎勵金給與辦法」，近五年內獲研究績優教師加給累計達十四點，或近五年內各院推薦排序第一且累計達四次者。各院若多人排序第一，則次數得均分採計之。

	
	□4.近五年榮登 ESI 高度被引用 TOP1%論文之主要作者且累計達三年者。

	
	· 5.曾獲校級教學優良教師獎累計達三次者。

	
	· 6.在學術或各專業領域表現卓越或曾獲國內外具信譽之重要獎項者。
前項年限採計至申請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如屬計畫性質者，計畫應執行完畢，始得採計，分段計畫亦同。

	推薦方式
（擇一勾選）
	· 1.教師自行推薦：

	· 2.單位推薦：（單位名稱）

	
	　（本人簽章）　　（所屬單位主管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學期第   次

院教評會審議結果
	研究發展處
	教務處
	人事室

	□初審不通過。
□初審通過，排序第＿位。

院長簽章：
	
	
	擬:奉核後提校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主席
	校長

	
	


註：
1. 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辦理。

2. 佐證資料：請依序檢附申請資料包括個人學經歷、完整著作目錄、重要著作抽印本、具體成就證明與其他相關資料。

3. 教務處審核教師最近五年內基本授課時數、教學評量情形及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等；研發處審核本校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教師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計畫經費補助金額等要件。
113.12修正








